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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警示函之 

专项现场核查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631 号文批复，广州华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17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4.2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30,814.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569.79

万元。本次发行证券已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海通证券”）担任其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持续督导期间为 2021 年 6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法

律、法规要求，海通证券作为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于 2024 年 2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8 日、2024 年 2 月 19 日至 2024 年 2 月 23 日，对公司进行了专项现场检

查，现将本次现场检查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代表人 

雷浩、赵鹏 

（三）现场检查时间 

2024 年 2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8 日、2024 年 2 月 19 日至 2024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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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场检查人员 

雷浩、张裕恒、蔡金羽 

二、现场检查获取的现场检查资料和证据以及方法和措施 

（一）现场检查获取的现场检查资料和证据 

1、公司财务相关底稿（包含募集资金台账、银行对账单、银行流水、相关

合同、有关凭证等内容）； 

2、公司的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3、公司持续督导期召开的历次三会文件； 

4、公司内部流程相关资料； 

5、公司的整改方案及撰写的整改报告。 

（二）现场检查方法和措施 

1、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 

2、察看上市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管理场所； 

3、对有关文件、原始凭证及其他资料或者客观状况进行查阅、复制、记录、

录音、录像、照相； 

4、检查或者走访对上市公司损益影响重大的控股或参股公司； 

5、咨询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以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

以提供专业意见； 

6、保荐人、保荐代表人认为的其他必要手段。 

三、本次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本次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 

根据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结论以及项目组专项现查检查情况，公司确实存

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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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情况披露不准确，公司募投项目明细项目实际投资

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检查发现，公司终端业务拓展项目中设备投放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采用母公司账面核算的报关公允价值入账，未抵销内部交易利润，导

致 2021 年、2022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相关披露数据不

准确。同时，公司在 2021 年度存在将募集资金提前转入非募集资金账户，在 2022

年度用于募投项目投入的情况，涉及金额 2,023.58 万元。公司 2021-2022 年期间

募集资金投入项目明细金额与招股说明书所列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明细存在差异，

但公司未及时解释差异原因。上述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三条第一款，《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第四条、第十一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15 号)第十二

条等相关规定。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不及时：检查发现，公司个别应收账款对应客户

已于 2023 年 5 月注销，但公司未及时发现客户还款能力变化情况，于 2023 年

10 月才在三季度报告中将该笔应收账款余额按 100%进行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涉

及金额 140.83 万元。公司未及时跟进应收账款欠款方的还款能力，未在 2023 年

半年报中及时计提坏账准备，导致财务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不符合《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下同)第三条第一款，《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

十三条等相关规定。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项目组现场检查人员及华立科技 IPO 持续督导相关负责人已积极与企业沟

通并按照广东证监局文件内容要求，协助企业及相关人员提升依法合规履职意识，

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同时协助公司针对文件中

的不合规情形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报告及时报送广东证监局。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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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警示

函之专项现场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雷  浩  赵  鹏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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